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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财绩字〔2020〕23 号

勐海县财政局关于勐海县交通运输局勐海县至
格朗和乡农村公路改造工程绩效评价通报

勐海县交通运输局：

为加强财政支出项目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勐海县财政

局采取直接介入的方式，对勐海县交通运输局勐海县至格朗和乡

农村公路改造工程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评价。绩效评价工作得到你

单位的大力支持和配合，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绩效评价小

组制定了勐海县交通运输局勐海县至格朗和乡农村公路改造工

程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信息调查表，根据贵单位报送的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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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和实地核查情况，形成了《勐海县交通运输局勐海县至格朗

和乡农村公路改造工程项目绩效评价报告》。现将绩效评价结果

通报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项目由勐海县交通运输局管理，由勐海县农村公路建设指挥

部实施。根据西双版纳州交通运输局《关于勐海县至格朗和乡公

路改造工程施工图设计及预算的批复》（西交发〔2016〕349 号）

文件，项目建设里程 27.187 公里，施工图设计预算总额为 11，

507.99 万元，其中：1.建筑安装工程费 9,955.80 万元；2.设备及

工具、器具购置费 6.52 万元；3.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 210.47 万元

（包括拆迁电杆费 6 万元、围墙 11.40 万元、临时占用玉米地 360

万元、弃土场临时占地 95.70 万元、建设单位管理费 157.40 万元、

工程监理费 298.67 万元、设计文件审查费 9.96 万元、竣（交）

工验收检测费 10.87 万元、勘察设计费 135.94 万元、招标文件编

制费 9.16 万元、前置审计费 44.80万元、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及

评估费 38.58 万元、林地占用费 30 万元、生产人员培训费 2 万

元）；4.预备费 33.52万元。

（二）任务完成情况

项目于 2017 年 5 月 1 日开工，计划完工时间 2018 年 5 月 1

日；项目实际开工日期为 2017 年 5 月 1 日，2019 年 11月 30 日

已全部完工，项目均未按期完成，且至评审日工程尚未验收及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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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竣工决算。具体完成情况为：

序

号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年度指

标值

计量

单位

完成/达

标情况

完成/达

标结果
备注

1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项目（工程）

建设里程
27.187 公里 26.04 未完成

2

质量指标

项目完成运行

率
≥95% 已达标

3
项目（工程）

验收合格率
100% 尚未验收 未完成

4

时效指标

项目（工程）

开工及时率

2017年 5

月 1日
及时开工 已完成

5
项目（工程）

完成及时率

2018年 5

月 1日

2019 年

11月 30

日

未完成

6

成本指标

每公里成本
≤423.29

万元
完成 已达标

根据合同及

管理费用付

款情况确定

7 成本节约率 100% 完成 已达标
根据合同及

管理费用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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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情况确定

8 效益指标
经济效益

指标

工程设计使用

年限
≥5 年 10 已达标

9
满意度指

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

标

社会满意度 ≥85% 86.67% 已达标

（三）资金管理使用情况

2019 年勐海县财政局共安排项目资金 60,097,503.87 元，其

中：2017 年中央车购税资金 44,160,000.00 元、2019 年边境转移

支付省级资金 7,638,103.10 元、县级资金 8,299,400.77 元。

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，项目共支出资金 59,827,123.45元，

资金使用率 99.55%，其中：支付建安工程款 56,173,345.00 元，

支付待摊投资 3,651,778.45 元（包含设计费 750,017.00 元、监理

费 1,200,000.00 元、前置审计费 173,600.00 元、森林植被恢复费

766,642.00 元、可研编制费 80,000.00 元、使用林地可行性调查

费 137,250.00 元、建设单位拟管理费 544,269.45元）。

（四）绩效情况

勐海县交通运输局勐海县至格朗和乡农村公路改造项目的

实施符合国家提出的西部大开发、兴滇富民、三农政策及建设社

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政策，符合勐海县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和社

会经济发展要求，项目立项合理，项目实施过程中进行了绩效目

标申报，并设立了项目总体目标及分类指标。勐海县交通运输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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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能够按照相关文件及管理制度的要求组织项目实施，按财经

法规及资金预算要求管理、使用资金，履行了相应的项目管理及

财务监管职责。项目已开通运行，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、社会

效益、生态效益及可持续影响。同时，项目绩效管理工作不到位；

未按计划时间完成建设工程；变更设计内容未取得批准；完工项

目未按规定编报财务报表以及资产交付使用；项目资金缺口

54,982,364.13 元；道路维护管理不到位；未按照招标文件签订施

工合同。

二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项目绩效管理工作不到位

项目未按要求开展绩效跟踪未能将项目进度计划、质量控制

等纳入绩效管理，造成项目实施及管理未在计划工期内完工、项

目变更未取得变更批复等，项目绩效管理工作开展不到位。

（二）未按计划时间完成建设工程

根据提供的开工令资料，项目批准开工时间 2017 年 5 月 1

日，计划完工时间 2018 年 5 月 1 日（计划 365 天）；实际开工时

间 2017 年 5 月 1 日，项目于 2019 年 11月 30 日完工。项目未在

计划建设期 365 天内完成工程建设。

（三）变更设计内容未取得批准

项目二标段实施过程中，对部分标志牌的安装位置以及减速

带的施工位置等内容进行了变更调整，但尚未取得变更批准，调

整程序不规范。

（四）完工项目未按规定编报财务报表以及资产交付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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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完工后，未按照《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暂行

办法》的通知（财建〔2016〕503 号）第二条：“基本建设项目

（以下简称项目）完工可投入使用或者试运行合格后，应当在 3

个月内编报竣工财务决算，特殊情况确需延长的，中小型项目不

得超过 2 个月，大型项目不得超过 6 个月。”以及《基本建设财

务规则》第三十九条：“已具备竣工验收条件的项目，应当及时

组织验收，移交生产和使用”的规定进行管理。

（五）项目资金缺口 54,982,364.13 元

根据提供资料,项目预算总投资 115,079,868.00 元,实际到位

资金 60,097,503.87 元,资金缺口 54,982,364.13 元。

（六）道路维护管理不到位

经现场核实，道路存在养护管理不规范的情况，具体为：

1.1K2+760段周围杂草太高遮挡了交通标志，影响来往车辆

观察；同时，周围杂草太过茂盛已延伸到了路边，不利于行人行

走安全。

2.K26+895~K27+070段慢行标志无警示灯，不符合要求。

3.25 公里柱、半坡寨路口、丫口老寨等多地点路面淤泥严重、

涵洞和水沟堵塞，不利于行车安全，未发挥道路改造的优势。

4.部分边坡坍塌严重，未做加固防护，不利于行车、行人安

全。

（七）未按照招标文件签订施工合同

单位未根据《勐海县至格朗和乡农村公路改造工程施工招标

招标文件》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的要求签订施工合同，合同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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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只有协议书，无通用条款、专用条款的内容，合同要素不齐全，

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以及《工程建设项目

施工招标投标办法》文件的规定不相符。

（八）其他

1.根据实际调查情况，部分人员反映勐海县至格朗和乡农村

公路弯道较急、较多，且路修好之后，车速不好控制，希望在防

撞墩、护栏等地方打反光。同时，项目线路较长，标志牌偏少，

不利于安全出行。

2.根据实际调查情况，部分人员反映整条路段的地名均是用

汉字标识，部分人员不能看懂汉字，路标的设定未方便民族区域

生活的人员。

三、建议

1.建议项目主管部门及时制订绩效跟踪考核办法等制度，进

一步规范工作行为，提高工作效率，使项目的开展更加规范有序。

2.建议项目主管部门加强项目工程实施进度管理、质量控

制，建立制度、明确责任，行之有效的解决目前存在的进度管理

不到位的问题。

3.建议单位尽快核实资金来源渠道，筹集完整的项目资金，

保证项目的开展，避免因资金不到位影响项目的实施。

4.建议建立长期的道路规划和管理养护体系，设立道路规划

及养护规章制度，为道路的长期维护管理建立科学规范的长效机

制，保证路面的清洁以及已实施工程的适用性。

5.建议单位完善变更程序，对所提出的标志牌较少、路标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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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增加民族字体的事宜进行可行性研究。

四、整改

按照《勐海县财政局 监察局关于加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

果应用的意见》（海财绩字〔2013〕12 号）“建立绩效评价结果

反馈与整改机制”的精神，现将“勐海县交通运输局勐海县至格

朗和乡农村公路改造工程项目绩效评价结果通知书”（见附件 1）

送达你们，请按绩效评价结果通知书的整改建议进行整改，并于

收到文件起 2 个月内，将整改结果以“整改结果报告书”（见附

件 2）一式两份报送县财政局。

附件：1.勐海县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结果通知

2.勐海县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整改结果报告书

3.《勐海县交通运输局勐海县至格朗和乡农村公路改

造工程项目绩效评价报告》

勐海县财政局

2020年11月26日

抄送：州财政局绩效科，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办公室，县政府办

公室，县纪委，县审计局。

勐海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0年 11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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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勐海县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结果通知书

被评价单位 勐海县交通运输局 评价年度 2019 年

评价机构 勐海县财政局 评价时间 2020 年 9 月至 10 月

评价分值 74.18 评价结论 中

主

要

绩

效

情

况

（1）计划项目（工程）建设里程27.187公里，至2019

年底实际完成26.04公里，完成率95.78%；

（2）项目及时开工并已完成运行通车，但未按时完工

且未通过验收。

（3）依据合同及管理费用付款情况，项目每公里成本

及成本节约率已达标；

（4）调查问卷反映，社会群众满意度及周边居民满意

度为86.67%，已达到≥85%的目标。

1.项目绩效管理工作不到位。

项目未按要求开展绩效跟踪未能将项目进度计划、质量

控制等纳入绩效管理，造成项目实施及管理未在计划工期内

完工、项目变更未取得变更批复等，项目绩效管理工作开展

不到位。

2.未按计划时间完成建设工程。

根据提供的开工令资料，项目批准开工时间2017年5月1

日，计划完工时间2018年5月1日（计划365天）；实际开工时

间2017年5月1日，项目于2019年11月30日完工。项目未在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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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
要

问

题

划建设期365天内完成工程建设。

3.变更设计内容未取得批准

项目二标段实施过程中，对部分标志牌的安装位置以及

减速带的施工位置等内容进行了变更调整，但尚未取得变更

批准，调整程序不规范。

4.完工项目未按规定编报财务报表以及资产交付使用。

项目完工后，未按照《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

暂行办法》的通知（财建〔2016〕503号）第二条：“基本建

设项目（以下简称项目）完工可投入使用或者试运行合格后，

应当在3个月内编报竣工财务决算，特殊情况确需延长的，

中小型项目不得超过2个月，大型项目不得超过6个月。”以

及《基本建设财务规则》第三十九条：“已具备竣工验收条

件的项目，应当及时组织验收，移交生产和使用”的规定进

行管理。

5.项目资金缺口54,982,364.13元。

根据提供资料,项目预算总投资115,079,868.00元,实际

到位资金60,097,503.87元,资金缺口54,982,364.13元。

6.道路维护管理不到位。

经现场核实，道路存在养护管理不规范的情况，具体为：

（1）1K2+760段周围杂草太高遮挡了交通标志，影响来

往车辆观察；同时，周围杂草太过茂盛已延伸到了路边，不

利于行人行走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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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K26+895~K27+070段慢行标志无警示灯，不符合

要求。

（3）25公里柱、半坡寨路口、丫口老寨等多地点路面

淤泥严重、涵洞和水沟堵塞，不利于行车安全，未发挥道路

改造的优势。

（4）部分边坡坍塌严重，未做加固防护，不利于行车、

行人安全。

7.未按照招标文件签订施工合同。

单位未根据《勐海县至格朗和乡农村公路改造工程施工

招标招标文件》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的要求签订施工合

同，合同签订只有协议书，无通用条款、专用条款的内容，

合同要素不齐全，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

以及《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》文件的规定不相符。

8.其他

（1）根据实际调查情况，部分人员反映勐海县至格朗

和乡农村公路弯道较急、较多，且路修好之后，车速不好控

制，希望在防撞墩、护栏等地方打反光。同时，项目线路较

长，标志牌偏少，不利于安全出行。

（2）根据实际调查情况，部分人员反映整条路段的地

名均是用汉字标识，部分人员不能看懂汉字，路标的设定未

方便民族区域生活的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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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

改

建

议

1.建议项目主管部门及时制订绩效跟踪考核办法等制

度，进一步规范工作行为，提高工作效率，使项目的开展更

加规范有序。

2.建议项目主管部门加强项目工程实施进度管理、质量

控制，建立制度、明确责任，行之有效的解决目前存在的进

度管理不到位的问题。

3.建议单位尽快核实资金来源渠道，筹集完整的项目资

金，保证项目的开展，避免因资金不到位影响项目的实施。

4.建议建立长期的道路规划和管理养护体系，设立道路

规划及养护规章制度，为道路的长期维护管理建立科学规范

的长效机制，保证路面的清洁以及已实施工程的适用性。

5.建议单位完善变更程序，对所提出的标志牌较少、路

标设定增加民族字体的事宜进行可行性研究。

勐海县财政局（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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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勐海县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整改结果报告书

被评价项目（单位） 结果通知书编号

联系人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
整

改

情

况

被评价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

被评价单位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主管部门意见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